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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
都市更新後續作業案

研商基隆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
 都市計畫變更、都市更新計畫
 擬定及招商文件製作工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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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更新地區簡述壹、更新地區簡述

基地位置

基地位於基隆市東北側和平

島之東南處，臨接八尺門港

八尺門港「入口門戶」

一、更新地區位置一、更新地區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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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更新地區簡述壹、更新地區簡述

二、更新範圍現況二、更新範圍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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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8%為公有地

面積：6.0851 公頃

壹、更新地區簡述壹、更新地區簡述

三、土地權屬與面積三、土地權屬與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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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休息站

退員宿舍

台船廢棄物暫儲場

和一路住宅

倉儲及碼頭

漁市大街

壹、更新地區簡述壹、更新地區簡述

四、現況照片四、現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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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海蝕岸、海蝕平台、海蝕洞、海蝕溝、蕈狀石、豆腐岩自然資源：海蝕岸、海蝕平台、海蝕洞、海蝕溝、蕈狀石、豆腐岩

人文資源：人文資源：

阿拉寶灣阿拉寶灣
酷似台東縣東河鄉泰源村，為
阿美族原住民移居基隆的新聚
落區

社寮東砲台社寮東砲台
日治時期所建砲台遺跡，面向
基隆嶼，山頂並可遼望八斗子
與基隆港

番宇洞番宇洞
荷蘭人留下的「番宇洞番宇洞」遺跡
見證基隆在台灣發展史的地位

壹、更新地區簡述壹、更新地區簡述

五、地區重要資源五、地區重要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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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和平島
公園

和一路 和平橋

正濱
路

和一路2巷

濱海公路(台2線)-
中正路

濱海公路(台2線)-
北寧路

祥豐
街

壹、更新地區簡述壹、更新地區簡述

六、交通系統現況六、交通系統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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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種工業區

道路

港埠用地

更新地區範圍

壹、更新地區簡述壹、更新地區簡述

七、現行都市計畫七、現行都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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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相關發展計畫貳、相關發展計畫

形塑本案
更新發展定位

形塑本案
更新發展定位

環境
 改善

觀光
 遊憩

交通
 建設

海岸
 復育

彙整相關發展計畫彙整相關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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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屬基隆市景觀九大發展主軸中之

 「海岸景觀及藍色公路發展軸海岸景觀及藍色公路發展軸」

貳、相關發展計畫貳、相關發展計畫

一、景觀遊憩一、景觀遊憩

2.基隆市和平島海岸復育及地

 景生態旅遊先驅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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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東北角海岸觀光軸

貳、相關發展計畫貳、相關發展計畫

一、景觀遊憩一、景觀遊憩

4.基隆市國門山海關-

 和平島整體發展系列計畫

(98年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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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環境改善計畫

貳、相關發展計畫貳、相關發展計畫

二、環境改善二、環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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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重大建設計畫

貳、相關發展計畫貳、相關發展計畫

三、交通建設三、交通建設

和平島站基地位置基地位置 和平島站基地位置基地位置

基隆市輕軌運輸系

統建設計畫–東一線

污水處理廠聯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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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門山海關國門山海關
休閒水岸風情休閒水岸風情

懷舊黃金碼頭懷舊黃金碼頭

阿根納船阿根納船

 
場遺址場遺址

參、發展構想與願景參、發展構想與願景

建立特色水岸風情

利用小型港灣之環境條件與節點
功能，建立遊憩市場之地位

利用地方特質發展觀光遊憩

『國門山海關、休閒水岸風情』

從地理強化空間結構特徵，展現
地景與場所精神。

結合地區特質進行多元遊憩，開
創地區產業之再發展。

一、發展定位一、發展定位

二、都市意象二、都市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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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區發展構想一、分區發展構想
肆、擬定更新計畫肆、擬定更新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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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隆港務局自行辦理區由基隆
港務局自行決定。

優先辦理區全區採「重建」方
式辦理都市更新

肆、擬定更新計畫肆、擬定更新計畫

二、更新方式二、更新方式

三、更新單元劃設三、更新單元劃設

圖圖

 

例例

更新地區範圍更新地區範圍
更新單元更新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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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區
住宅區
保護區
甲種工業區
漁港海域
公園用地
港埠用地
道路用地
計畫範圍

商業區
住宅區
保護區
甲種工業區
漁港海域
公園用地
港埠用地
道路用地
計畫範圍

圖例

海域

商

住

保

甲

公

港

現行計畫為甲種工業區

更新單元１及更新單元２合併開
發→變更為商業區

更新單元３變更為住宅區

肆、擬定更新計畫肆、擬定更新計畫

四、分區調整構想四、分區調整構想

優先辦理區內第一期開發
區：更新單元１及更新單元
２
優先辦理區內第二期開發
區：更新單元３

第一期開發區

第二期開發區

單元單元11

單元單元22

單
元

單
元
33

五、開發期程五、開發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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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元單元11

單元單元22

單
元

單
元
33

單元１、單元２：以觀
光遊憩商業為主，景觀
住宅為輔

單元3：以住宅為主，觀
光遊憩商業為輔

P.26

肆、擬定更新計畫肆、擬定更新計畫

六、再發展內容六、再發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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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案(變1~變4)：

配合都市更新計畫內

 容及整體觀光發

 展。

後三案(變5~變7)：

配合污水處理廠聯外

 道路規劃設計路

 線。

伍、都市計畫變更伍、都市計畫變更

一、變更主要計畫一、變更主要計畫

(一) 總共提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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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內容 
編號

原計畫 新計畫 面積(ha) 
變更理由 備註 

變1 甲種工業區 住宅區 0.2176 

變2 道路用地 住宅區 0.0191 

1.開發方式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 

2.附帶條件： 

（1）自願捐贈10%土地之可供建築用地，或

經基隆市政府同意以自願捐獻代金方

式折算繳納。自願捐獻代金依應按變更

後毗鄰地價區段使用性質相同土地之

公告土地現值加百分之四十計算。 

（2）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 
變3 甲種工業區 商業區 1.7945 

變4 道路用地 商業區 0.1219 

1.配合都市更新

政策，創造優

良環境，帶動

地區發展。 

2.配合和平島整

體觀光遊憩系

統發展需要。 

1.開發方式以都市更新方式辦理。 

2.附帶條件： 

（1）自願捐贈22.5%土地之可供建築用地，

或經基隆市政府同意以自願捐獻代金

方式折算繳納。自願捐獻代金依應按

變更後毗鄰地價區段使用性質相同土

地公告土地現值加百分之四十計算。

（2）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 
變5 港埠用地 道路用地 0.6124 
變6 道路用地 甲種工業區 0.0100 
變7 道路用地 港埠用地 0.3119 

配合和平島污水

處理廠聯外道路

規劃設計路線。 

 

伍、都市計畫變更伍、都市計畫變更

(二) 變更內容綜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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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都市計畫變更伍、都市計畫變更

二、擬定細部計畫二、擬定細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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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別 
計畫面積

(公頃) 
百分比

(%) 備註 

商業區 1.9164 89.00 土地使

用分區 
住宅區 0.2368 11.00 

應依都市

更新單元

整體開發

合計 2.1532 100.00  

伍、都市計畫變更伍、都市計畫變更

(一) 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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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住宅區-規定建蔽率不得大於40%，容積率不得大於200%。

第三章 商業區-規定建蔽率不得大於60%，容積率不得大於250%。

第四章 停車空間-

第五章 都市設計

• 包含都市設計審議、建築退縮空間、

開放空間系統、停車空間、交通動線

及裝卸場、植栽、街道傢俱等規定。

第六章 獎勵措施

第七章 其他

總樓地板面積 停車設置標準 

1-250 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251-400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401-550 平方公尺 設置三部 

以下類推 --- 

路
道

外
聯

廠
理

處
水

污

和
平
街

和
一

路

圖 例

設立廣場

設立街角廣場

留設建築退縮空間

開發單元範圍線

細部計畫範圍線

伍、都市計畫變更伍、都市計畫變更
(二) 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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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積獎勵：F(F(獎勵後總容積獎勵後總容積)=)=F0+F0+ F1F1++ F2F2++ F3F3++ F4F4++ F5F5

F0：法定容積

F1：開發時程之獎勵容積

F2：處理佔用舊違章建築戶之獎勵容積-以法定容積10%為限。

F3：公益性設施之獎勵容積-以法定容積10%為限。

F4：整體規劃設計之獎勵容積-參見後表

F5：建築基地合併之獎勵容積-以法定容積5%為限。

開發時程 獎勵標準 

公告實施後三年內 F0 × 10％ 
公告實施後六年內 F0 ×  7％ 

公告實施後十二年內 F0 ×  5％ 

伍、都市計畫變更伍、都市計畫變更

(三) 都市更新開發獎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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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勵容積 
評定因素 評定基準 獎勵容積 備註 

色彩與環境調和。 富有地方特色

之設計 量體及色彩與環境調

和。 

以法定容積之5%為上限，由本市更新審議委

員會評定。 
 

開放空間廣場 設置開放空間廣場二

百平方公尺以上。 
達二百平方公尺者，以法定容積之 2%核計，

每增加五十平方公尺，另給予法定容積之 0.5%
，最高以法定容積 10%為上限，由本市更新

審議委員會評定。 

所稱之開放空間廣場面積，指除法

定空地外，另外增設者；其應集中

設置且任一邊最小淨寬度應在六

公尺以上。 
人行步道 沿街面留設二公尺以

上人行步道。 
留設之人行步道（含依法或都市計畫書規定留

設之無遮簷人行道）給予百分之百之獎勵，

由本市更新審議委員會評定。 

人行步道之留設，應配合基地周遭

相鄰街廓整體考量設置。 

實施更新事業範圍至

少包含一個以上之完

整街廓。 

以法定容積之3%為上限，由本市更新審議委

員會評定。 
更新單元規模 

實施更新事業範圍在

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 

一千公尺以上者，以法定容積之 2%核計，每

增加一百公尺，另給予法定容積千分之一，最

高以法定容積 10%為上限，由本市更新審議

委員會評定。 

左側二項獎勵容積相加，不得超過

法定容積之 10%。 
 
 
 
 

 

F4：整體規劃設計之獎勵容積

伍、都市計畫變更伍、都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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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地土地處理方式：標售

標售單位：國有財產局

決標原則：價格標

都市計畫變更回饋由得標者辦理

得標人應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俟核准並付
清土地價款、變更回饋金後交付土地。

公有地土地處理方式：標售

標售單位：國有財產局

決標原則：價格標

都市計畫變更回饋由得標者辦理

得標人應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俟核准並付
清土地價款、變更回饋金後交付土地。

96.1.24：工作會議

96.1.30：國有地處分研商會議

96.2.5 ：開發方式與安置工作會議

96.3.30：營建署更新推動作業會議

96.1.24：工作會議

96.1.30：國有地處分研商會議

96.2.5 ：開發方式與安置工作會議

96.3.30：營建署更新推動作業會議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一、擬定依據一、擬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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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售標的與地籍範圍二、標售標的與地籍範圍

更新單元1及更新單元2

面積：19,164m2

基隆市中正區和平段

更新單元1：2筆

更新單元2：2筆

項次
所屬更

新單元

地籍區

段號
地號

全部或部分座

落於標售區

1
更新單

元1

中正區

和平段
3-1 部分

2
更新單

元1

中正區

和平段
3-4 全部

3
更新單

元2

中正區

和平段
500 部分

4
更新單

元2

中正區

和平段
500-57 全部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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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標及價格標：一階段評選

通過資格審查，價格標不低於底標

且投標價格最高者得標

得標人應與標售機關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並繳交履約保證金(10%)

於決標公告日之次日起六個月提送更新事業計畫書圖送審

都市事業計畫發佈實施日之次日起30日內交付土地變更回饋金予基隆市政府

都市事業計畫發佈實施日之次日起30日內交付全部土地價款(履約保證金應抵

繳價款)(申請辦理貨款者，另依抵押貸款規定期限繳納)

標售機關於標售價款暨土地變更回饋金付清日之次日起30日內完成土地交

付。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三、評選方式與開發繳款進度三、評選方式與開發繳款進度

(一) 評選方式

(二) 開發繳款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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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私有地及違占建戶－基
隆市政府以徵收方式處理，並
與和一路漁市大街商家協調拆
遷安置事宜，簽訂協議書。

由國有財產局及軍備局清查後
以違章查報方式報基隆市政府
拆除。

基隆市政府協助與現住退員
協調安置事宜，並與現住退
員簽訂協議書。

提供與本案有關之計畫書圖
、文件及資料。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查程序
之行政協助。

得標者擬申請融資或減免稅

捐，於符合相關法令之權責

範圍內，協助提供相關文

件。

都市更新條例第廿七條
公有土地上之舊違章建築戶，如經協議納入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處理，並給付管理機關不

 當得利使用補償金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理

 機關得與該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

 

都市更新條例第廿七條
公有土地上之舊違章建築戶，如經協議納入

 都市更新事業計畫處理，並給付管理機關不

 當得利使用補償金及相關訴訟費用後，管理

 機關得與該舊違章建築戶達成訴訟上之和解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四、政府辦理與協助事項四、政府辦理與協助事項

(一) 漁市大街商家拆遷補償

(二)  佔用及違章戶處理

(三) 退員安置

(四) 行政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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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土地變更回饋金(自願捐贈22.5%22.5%可供建築土地可供建築土地折算代金－－變更後同性質土地
之公告現值加公告現值加40%40%)。

依標售基地之都市更新計畫、變更主要計畫暨細部計畫規定完成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法定程序。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規劃設計暨開發相關費用由得標人負擔。

依基隆市政府提供之污水處理場聯外道路設計圖，負責臨基地範圍段之道路開闢。

得標人應設置經基隆市政府同意之漁業博物館及里民活動中心等公益性設施，納入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和一路2巷商家之拆遷安置計畫或優先進駐商場之條件，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現住退員之安置及搬遷費用，由得標人成立專戶成立專戶負擔之，並應納入都市更新事業
計畫。

標售土地現況點交，地上物拆遷由得標人負責。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五、得標人義務五、得標人義務

(一) 都市更新開發

(二) 拆遷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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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開發者費用六、開發者費用

得標人未依規定期限提出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主辦單位擁有

 沒收履約保證金並重新招標之權利。

 

得標人未依規定期限提出都市更新事業計畫，主辦單位擁有

 沒收履約保證金並重新招標之權利。

土地標售金土地標售金 退員安置費用退員安置費用

變更回饋金變更回饋金 道路開闢費用道路開闢費用

工業價值

商業增值

商家安置費用商家安置費用

土地價值

更新容積獎勵

抵減土地價值金

or

更新容積獎勵

罰則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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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公司法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單一私法人

實收資本額壹億元以上。

投標人最近3年內無退票記錄
及無重大背信之情事。

公司登記證
營業事業登記證

公司登記證
營業事業登記證

最近三年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及其他證明文件，並應附會計
師最近3個月所屬會計師公會之會員證明
最近一期之營業稅繳納證明
無退票紀錄證明

最近三年經中華民國合格會計師簽證之
財務報告及其他證明文件，並應附會計
師最近3個月所屬會計師公會之會員證明
最近一期之營業稅繳納證明
無退票紀錄證明

投標人應繳納投標保證金（底價底價10%10%）

得標人應簽訂土地買賣契約，並繳交履約保證金（決標價決標價10%10%）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七、投標人資格七、投標人資格

(一) 一般資格

(二) 財力資格

(三) 保證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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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申請書

投標文件檢查表

切結書

授權書

資格及財力證明文件

投標單

金額新台幣ＯＯＯＯ元。

投標保證金繳納方式

(1)經政府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

 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

 、信用合作社、郵局、農會

 或漁會之劃線支票(指以上列

 金融機構為發票人及付款人

 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受

 款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2)郵局之匯票(受款人：財政部

 國有財產局)。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八、投標文件八、投標文件

(一) 文件內容 (二) 投標保證金

(三) 無效標設定



基隆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都市更新基隆市和平島東南側水岸都市更新

35

資格審查通過資格審查通過且最高標價最高標價者得標

未得標之投標人應持憑交寄投
標文件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及
與投標文件所蓋相同之印章無
息領回

得標人應於決標日之次日起1515
日日內完成簽約程序，未於前述
時限內完成簽約者，取消其得
標資格且其投標保證金不予退投標保證金不予退
還還。

依國財產局原核貸規定。

起算日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發布實施日」

繳清全部價款後30日內，由標
售機關點交予得標者。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並按現狀
點交，其地上物概由得標者自
理。

得標人因故無法執行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致土地移轉予第三者
時，第三者應概括承受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之相關權利義務。

繳清全部價款後30日內，由標
售機關點交予得標者。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並按現狀
點交，其地上物概由得標者自
理。

得標人因故無法執行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致土地移轉予第三者
時，第三者應概括承受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之相關權利義務。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四) 開標決標

(五) 退還保證金

(六) 抵押貸款

(七) 標售土地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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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九、預定進度九、預定進度

完成 96.08 96.09 96.10 96.11 96.12 97.01 97.02 97.03 97.04 97.05 97.06 97.07 97.08 97.09 97.10 97.11 97.12

(2)標售所得與回饋分配

土地及地上物處理

擬定更新事業計畫(得標者)

更新事業計畫審查

工作內容與時程

(4)漁港大街商家協調

(3)違章及占用戶處理

擬定都市更新計畫(草案)

變更主要計畫(草案)

擬定細部計畫(草案)

(5)公有地轉非公用

招

商

作
業

招商說明會(三場)

標售(國產局)

第一期作業(先期規劃)

(2)退員安置說明

(1)台船重金屬污染清除

第

二
期
（

本
期
）

作
業

計
畫

與

審
議

更新計畫暨都市計畫審議

招商計畫

(1)招商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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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員宿舍退員宿舍

台船鑄造廠

漁市大街漁市大街
和
一
路

和
一

路
２

巷

佔用及違章戶佔用及違章戶

和
平

街

協同軍方繼續協調全部退員同意配合安置計
畫。

已於5/9及8/13至退員宿舍進行二場說明會。

退員安置計畫費用及搬遷費用納入標售之實施
者義務。

請國有財產局及軍備局依營建署3/26協商會議結
論清查後以違章查報方式報基隆市政府拆除。

國產局
軍備局

查明商家簽訂具結保證事項，俾核算補償費。

拆遷安置協調計畫或優先進駐商場之條件，納
入標售之實施者義務。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十、尚待完成事項十、尚待完成事項

(一) 單身退員安置

(二) 佔用及違章戶處理

(三) 漁市大街商家拆遷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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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國有財產局招商作業。

回饋金與標售金確認。

政府協助事項與得標者義務確認。

更新計畫審議(市都委會)。

變更主要計畫審議(內政部都委會)。

細部計畫審議(市都委會)。

陸、招商文件製作陸、招商文件製作

(五) 招商計畫

(四) 土地污染清除(台船)

(六) 計畫審議

退員宿舍

漁市大街
和
一
路

和
一

路
２

巷

臨時建物占用

和
平

街

台船鑄造廠台船鑄造廠

台船原鑄造廠之用地經環保署公告為重金屬污染
區域。

由台船負責清除污染，若96年8月中通過審查，則
自通過日起清理預計需時一年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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